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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玉溪高新区地方财政收支执行情况
及 2023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玉溪高新区管委会财政局 

（2021 年 1月  日）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相关规定，现将玉溪

高新区 2022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3年财政收支预算草

案报告如下： 

2022 年，玉溪高新区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大、十九届历次

全会精神，以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为统领，紧紧

围绕市委、市政府，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的决策部署，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继续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

加大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力度，坚持过紧日子，切实做到有保

有压，持续深化财政管理改革，努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 

一、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完成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 

2022 年，园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8,783 万元，较

上年同期减收16,637万元，下降25.4%，为年初预算的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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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45,855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收 14,620

万元，下降 24.2%，为年初预算数 70.8%；非税收入完成 2,928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收 2,017 万元，下降 40.8%，为年初预

算数 73.5%。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情况 

2022 年，园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4,980 万元，较

上年同期减支 8,494 万元，下降 19.5%，为年初预算的 86.1%。 

3.一般公共预算平衡情况 

2022 年按现行财政体制结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8,783

万元，加一般债券置换收入 2,700 万元，返还性收入-2,774 万

元，一般性转移支付 9,482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4,434 万

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72 万元，上年结余 21 万元，从

政府性基金调入 2,838万元，收入合计 65,756万元。体制上解

12,323万元，专项上解 14,618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4,980

万元，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2,950万元，支出合计 64,871万元，

安排结余 885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完成情况 

1.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情况 

2022 年，园区完成政府性基金收入 53,033 万元，较上

年同期减收 23,299 万元，下降 30.5%，为年初预算的 84.0%。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情况 

2022 年，园区完成政府性基金支出 49,947 万元，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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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支 22,399 万元，下降 31.0%，为年初预算的 79.2%。 

3.政府性基金预算平衡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是：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53,033万元，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6,30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070万元，上年结余 584万元，收入合计 60,987万元。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 49,947 万元，调出资金 2,838万元，专项债券

还本支出 7,500 万元，支出合计 60,285万元。安排结余 702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完成情况 

2022 年，玉溪高新区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社保基金预算完成情况 

2022 年，玉溪高新区无社保基金预算。 

二、2024-2025年中长期财政建议 

根据全市发展及高新区发展实际，建议 2024年、2025年

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均为 3%，分别为 56,640 万元、  

58,340万元；根据现行财政体制结算，建议 2024年、2025年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别为 30,490 万元、31,400 万元。该中长

期内园区重点项目主要是高新智慧城建设以及新能源产业链

建设。 

三、2023年预算安排情况 

（一）2023年高新区财政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

则 

2023 年高新区财政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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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按照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以及各级党委政府关于预算

管理改革的有关要求，全面贯彻落实政府“过紧日子”导向，

加强开源节流统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夯实预算管理基础，

强化预算执行约束，兜牢安全发展底线，推动预算管理提质

增效。坚持以收定支、量入为出，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全

力保障“三保”等重点领域支出和重大改革政策落实。 

2023 年高新区财政预算安排的基本原则：一是突出重

点。突出对中央、省、市及高新区重大决策部署的全力保障，

对过紧日子要求的全面贯彻，严格“三保”预算编制。二是

加大财政资源统筹力度。建立健全财政统筹机制，围绕中央、

省、市及高新区的战略决策和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统

揽全局，通过强有力的统筹规划，实现有限的财政资源在园

区发展建设各领域的合理高效配置，促进各领域协同发展，

助力园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三是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打破

基数，改革预算编制方法，改变“基数+增长”的预算编制

方式，打破支出固化僵化格局，以零为基点编制预算，坚持

资金跟着项目走；科学统筹，增强财政保障能力。四是贯彻

落实预算绩效全过程。严格事前绩效评估机制，夯实绩效目

标“契约”管理机制，坚持将绩效目标作为全过程预算绩效

管理的生命线。 

（二）2023年财政收支预算安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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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54,990 万元，比 2022年快报数

增长 12.7%。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30,652 万元，比 2022年快报数

下降 12.4%。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4,990 万元，返还性收入-2,774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 28

万元，上年结余 885 万元，，收入总计 53,129 万元。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30,652元，上解支出22,477万元，支出总计 53,129

万元，收支平衡。 

2.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59,070 万元，比 2022 年快报

数增长 11.4%。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58,570 万元，比 2022 年快报

数增长 17.7%。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是：基金预算收入 59,070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702 万元，收入总计 59,772 万元。基金

预算支出 58,772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1,000 万

元，支出总计 59,772 万元，收支平衡。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 

4.社保基金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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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社保基金预算安排。 

5.其他情况说明 

根据国发[2021]5 号文规定，“上级政府应当依法依规提

前下达转移支付和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预计数，增强地方

预算编制的完整性、主动性。下级政府应当严格按照提前下

达数如实编制预算，既不得虚列收支、增加规模，也不得少

列收支、脱离监督。” 截止目前高新区未收到上级提前下达

的转移支付，因此预算编制中收支均未反映上级专项转移支

付收入及支出。 

（三）需要特别报告的事项 

1. 2023 年高新区共安排预备费 420 万元(列 227 预备费

科目)，预算执行中按预算法规定经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批准

后动支。 

2.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情况。2023 年玉溪高新区预算安排

“三公”经费合计 75.4 万元，比上年预算降 32 万元。其中，

公务接待费 59.4 万元，比上年降 24 万元；公务用车经费 16

万元，比上年降 8 万元。 

四、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切实做好 2023 年各项

财政工作 

（一）积极强化措施，努力实现目标任务。一是牢固树

立“税收共治”理念，积极推动建立协调联动机制，压实财政、

税务部门的主体责任和国土、产创、招商等部门的行业主管

责任，准确、及时交互信息，努力实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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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市委市政府、党工委管委会制定的目标完成收入任务。二

是继续强化预算执行分析，提高收入组织的针对性和科学

性。积极开展财税领导班子联系重点税源企业和重点项目机

制，及时掌握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推进情况，提高收入分析

预测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与各征收机关和执收部门保持协调

联动，对收入进度实行动态管理，确保各项收入及时入库；

定期召开运行分析会议，分析研判财政收入形势，找准收入

征管中工作存在的困难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确保

各项收入及时足额入库。 

（二）强化财源建设，促进收入增长。继续推进南片区

土地调规和已收储土地出让进度，提高政府性基金收入规

模。加快公租房出售进度，努力确保财政稳定增收，为园区

经济发展提供支持。要积极加强与省、市相关部门的协调联

动，多争取上级资金和政策支持，用好存量专债资金，争取

新的专债发行，缓解财政运行困难，集中更多资金支持重点

产业发展。用足、用活、用好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切实增加

实体经济投入，引导支持卷烟配套产业多元化发展，支持生

物医药、新能源等产业加快发展步伐，为构建新产业格局，

形成新财政增收支撑提供有力支持，提高财政发展的可持续

性。 

（三）着力防范和化解风险。一是加强债务风险防范管

控。认真落实债务管控要求，严格执行债务风险防范和化解

长效机制，绝不放松债务分类和动态管理，严控债务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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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筹措偿债资金，切实化解债务风险，坚决不发生债务违

约风险；加强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整合资源，全面做好地

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确保政策贯彻落实到位。二是做好

金融风险化解工作。联合各相关职能部门密切关注园区金融

纠纷事件发展事态，采取各种措施敦促债务方积极面对问

题，妥善解决债务危机；进一步整合市场监督管理、社会事

务部门等相关部门力量，加大对金融行业金融乱象的排查和

治理力度，治理行业乱象，净化金融市场环境；以预防为主，

加大宣传力度，杜绝新增非法集资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四）强化财政监管。认真落实省、市推进财政管理改革

的各项措施和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各项具体要求，进一

步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坚决防止财政

资金冗余，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继续强化收支预算执

行管理力度，着力强化预算执行力和约束力；继续深化财政预

算绩效管理，不断提高财政监督效能；结合高新区实际，重点

针对招商引资补助、重点项目建设等关键环节，加大专项监督

检查力度，确保财政资金安全。 

（五）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新要求。严格贯彻落实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和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精神，持续不折不扣落实新的减

税降费政策，强化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纾困帮扶，

助力企业减负增效涵养税源，提升企业发展信心，增强经济发

展内生动力。 

 


